抄錄申請書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
主旨：敬請惠予查閱                   ，有無將自有機器設備與第三人簽訂動產擔保交易契約，請查照。
說明：

一、因業務需要，亟需抄錄                  所有之機器設備，是否係動產抵押或附條件買賣之標的物。

二、茲將                  基本資料敘明如下：

地址：
統一編號(或身份證字號)：

三、檢送抄錄費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
四、欲申請抄錄資料如下：申請書及標的物明細表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請加蓋印章）
統一編號(或身份證字號)：

地址：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 
資料領取方式（請勾選）：□自取  □郵寄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(民)經工商23-(民)表一

